附件
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时限

	时限
类型
	完成时限
	备注

	首次登记
	10
	

	变更登记
	2
	针对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、现役军人 等特殊群体的变更登记设置绿色通 道，立等可取

	转移登记
	3
	

	未公证的继承或受遗赠等 转移登记
	30
	

	整宗地 转移登记
	3
	

	预告登记
	3
	

	一般抵押登记
	3
	

	在建工程抵押登记
	5
	

	预告登记与抵押预告登记 合并办理
	5
	合并办理

	转移登记与期转现合并办理
	5
	合并办理

	转移登记中涉及变更登记的 合并办理
	3
	合并办理


司法查封登记、档案查询、异议登记、注销登记、更正登记、 灭失登记（含公告期的除外）等不动产登记事项一般情况下当场 办结，立等可取；有特殊情况的，经研究决定后办理。
